
 

 

院发﹝2025﹞12 号 

—————————————————————————— 

经济管理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为

加强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维护教学、科研等工作的正常秩序，

保障师生员工人身和学校财产的安全，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

故发生，根据《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28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教育部关

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教技函﹝2019﹞第36号)和教

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教科信﹝2023﹞5号）、《北

方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校发〔2025〕

19号）、《北方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校发﹝2025﹞57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科特点和教学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实验室”是指学院内开展教学、科研的

实验场所，以及学院会议室、研讨室等场所。 

第二章  实验室管理责任分解 

第三条 学院设有实验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学院实

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学院贯彻“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按学校要求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体系。根据“谁

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分级负责制。各

级负责人根据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落实职责。 

第四条 学院的书记、院长是本单位安全稳定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对本单位实验室安全负全面领导责任。学院的副院长，是本

单位教学及科研的直接责任人，对教学、科研实验室安全负专门

领导责任。 

第五条 实验中心主任、实验室负责人，是所在实验中心或实

验室的安全工作直接领导责任人。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安全管理

员），是所在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 

第六条 系主任、专业负责人、课程负责人、任课教师，是实

验内容安全隐患识别、安全风险防范、安全制度制定和安全管理

过程的负责人。实验课负责人、实验指导教师是实验教学过程安

全隐患识别、安全风险防范、安全制度制定和安全管理过程的负

责人。 

第七条 进入实验室学习和工作的师生员工对实验室安全、自

身及他人安全负有直接责任。需认真学习实验室安全制度和操作

规程并通过相应考核；遵守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按实验操作

规程或实验指导书开展各项实验活动；配合各级安全管理人员做

好实验室安全日常管理和检查工作；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

全因素，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并向实验室负责人或实验

室安全责任人报告。临时来访人员须遵守实验室的安全规定。 



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日常管理 

第八条 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负责监管协调实验室

安全检查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的书记或院长带队，组成每

次不少于3人的检查小组，开展每月一次例行检查和节假日巡查。

实验中心和实验室开展每周安全检查、每月安全巡检、节假日临

检和专项临检。实验中心开展监控系统所覆盖场所的每日动态监

控。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检查和整改情况应如实记录并备

查。 

第九条 学院分部门设置值班值日制度。实验中心采取常态化

值班值日，并由实验教学管理岗及实验教学技术岗等教师担任。

学院其他实验室要求每周一次值班值日。值班值日需形成记录并

存档。 

第十条 实验室安全检查重点关注防火、防电和防盗工作。防

火、防电工作重点检查因各类用电设备老化、故障、违规操作等

产生的隐患。防盗工作重点检查实验室门窗关闭和设备完整情况。 

第十一条 实验室施行准入制。各实验室开放需填写实验室开

放使用记录。实验中心实验室、学院会议室等开放使用采用预先

登记制，其他实验室开放使用采用过程记录制。 

第十二条 本着“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决”的原则，及

时处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消除安全隐患。 

第十三条 实验室须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形成

手册，并通过培训、演练进行强化学习。应急预案应放置在各实



验室公开明显的位置。 

第十四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需根据检查记录、风险评估、应急

预案等制定整改方案。整改工作需落实具体的整改方案，并动态

跟踪整改工作的进行。 

第十五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需面向全院师生开展安全培训。培

训内容包括理论培训和实践操作。学院师生4年内需接受至少1次

安全培训。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依据国家、北京市及我校有关安全管理的相

关规定进行制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学院负责解释。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25年12月18日 


